珠海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关于保障重要
无线电业务频率安全工作方案
（2023年修订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规定，以及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相关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为切实做好珠海市辖区内重要无线电业务频率安全保障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要求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认真落实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无线电管理技术优势，做好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维护工作，不断提升技术保障能力，加强对应急、广播、民航、铁路、三防和公众移动通信等重要业务专用频率的保护性监测，主动防范无线电有害干扰，加强与应急、公安、安全、三防等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协同应急处置无线电突发事件，全力以赴保障辖区内重要无线电业务安全正常运作。
二、组织机构

成立珠海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保障重要无线电业务频率安全工作领导和工作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宋宝巨 市工信局四级调研员（市管）
副组长：丁晓峰 市工信局无线电管理科科长

          胡远达 市无线电监测站站长

成  员：桑世海、李乔生、李传军、赵宝盛、李俊霖、沙川 、吴振

（二）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和技术保障组，综合协调组设在市工信局无线电管理科（市无线电管理办公室），技术保障组设在市无线电监测站。
三、工作分工
（一）综合协调组任务
组织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制定重要无线电业务频率安全保障工作方案，统筹安排和组织实施重要无线电业务频率安全保障工作，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信息通报，组织查处无线电有害干扰，协调应急处置无线电突发事件。

（二）技术保障组任务
    充分发挥无线电技术优势，做好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维护工作，提升无线电保障能力，为保障重要无线电业务频率安全提供无线电技术支撑。组织开展专项电磁环境监测，加强对应急、广播、民航、铁路、三防和公众移动通信等重要业务专用频率的保护性监测，及时发现和消除无线电干扰隐患。落实监测值班制度，保证各类监测技术设备正常使用和监测技术人员在岗到位。协助查处无线电有害干扰，以及应急处置无线电突发事件等方面工作。

四、工作任务

（一）加强对三防重要无线电业务使用频率的保护性监测。加强与应急、公安、安全、三防部门联系沟通，加强日常监测检查，主动防范有害干扰，协调保障我市800兆无线数字集群指挥调度系统业务频率安全正常使用。
（二）加强对珠海机场（通用机场）及周边、珠海城轨站及沿线电磁环境监控。主动走访民航、车站等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民航、铁路专用频率专项监测检查，排查并消除无线电干扰隐患，协同保障民航、铁路无线电通信安全。

（三）继续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伪基站”、“黑广播”违法行为。履行职责，落实执行“黑广播”、“伪基站”监测排查制度，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加强对广播频段跟踪监测，对非法广播信号实施快速定位，做好情况通报和涉嫌犯罪活动线索移交工作，积极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伪基站”、“黑广播”违法行为，保持对打击“伪基站”、“黑广播”高压态势，协同有关部门单位保障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全力做好重大活动，以及公务员招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各类职称、资格、学历等社会公开考试（笔试）的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针对春运、两会、航展以及其他重大活动，做好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
五、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落实职责。进一步增强做好重要无线电业务安全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和责任感认识，根据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部门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市无线电管理实际，认真组织，周密部署，抓好落实，切实做好重要无线电业务安全保障工作。

（二）做好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维护工作。认真检查监测技术实施的运行情况，加强监测设备日常检查、维护、保养工作，及时发现和排除故障，保持无线电监测设备处于良好的运作状况，保证各类监测技术设备安全正常使用。

（三）落实监测值班制度。根据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安排，结合三防、防火等自然灾害防控，重大活动保障方面的工作需要，组织安排无线电业务安全保障监测值班，确保监测人员在岗到位，遇到紧急情况能够及时响应并做好协调处置工作。

（四）加强联系沟通和组织协调。主动加强与上级无线电管理部门和周边地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沟通联系，加强与应急、公安、民航、广电、铁路、三防等部门的协调和联动联防，做好信息情况的通报，形成无线电安全保障强大工作合力。
